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孕症可使子宫内血液循环增加，促进炎症吸收，输卵管运输功能

恢复，是受精卵着床并正常发育的基础。本研究结果显示，与对照

组 比 较 ，试 验 组 治 疗 2 个 疗 程 后 输 卵 管 复 通 率 明 显 增 加 ( P ＜
0． 05) ，表明通过保留灌肠在直肠给予自制中药汤剂，能有效再通

阻塞输卵管。方中红藤、半枝莲、紫花地丁、莪术、三棱、生地黄、川
芎、延胡索、香附、路路通、王不留行、赤芍破血行气、化肿活血、破
气散结、清热解毒，通过局部给药，可直接由直肠黏膜吸收，从而

直接作用于盆腔，改善盆腔的血液循环，增加盆腔毛细血管的通

透性，达到促进炎症吸收、消散的目的，使输卵管血液微循环得到

改善，血小板聚集受到抑制，全血黏度降低，从而达到疏通管腔和

促进输卵管恢复通畅的治疗效果。
输卵管功能正常及盆腔环境良好是受孕的必要条件，但因手

术或其他多种原因导致的瘢痕和炎症粘连，盆腔内环境的改变均

可对输卵管功能造成不良影响，从而导致不孕。韩璐等 [6 ]的研究

表明，导致女性不孕的原因有肾虚、肝郁、气血两虚、气滞血瘀、痰
湿。清热利湿解毒，祛瘀散结，活血化瘀为治疗本病的主要方法。
输卵管通液术对于输卵管阻塞治疗效果良好，输卵管部分阻塞治

疗效果较完全阻塞愈后佳，而不孕年限越长，疗效越差。急性感染

时，抗菌药物控制感染的效果更好。本研究中，试验组给予自制中

药汤剂保留灌肠配合西药行输卵管通液术，随访 1 年内，试验组受

孕率明显高于对照组( P ＜ 0． 05) ，两组异位妊娠发生率和未孕率

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( P ＞ 0． 05 )，与以往的临床报道结果类似 [7 － 9 ]。
表明采用本研究自制的中药汤剂保留灌肠联合输卵管通液术可

有效提高不孕患者 1 年的临床受孕率。但由于本研究随访期限为

1 年，对远期疗效尚无明确结论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总之，采用自制中药汤剂保留灌肠联合输卵管通液术治疗输卵管

阻塞不孕症可提高输卵管复通率和受孕率，疗效确切，值得临床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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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洋参与其混淆品人参的比较鉴别
王 鹏

( 浙江省温岭市中医院中药房，浙江 温岭 317500)
摘要: 目的 鉴别西洋参与人参。方法 从来源、性状、显微、薄层色谱、紫外光谱等方面加以鉴别。结果 西洋参为五加科植物西洋参

Panax quinque folium L． 的根，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 Panax ginseng C． A． Mey． 的根，二者外形相似，但功效存在差异。西洋参和人参

的性状、显微鉴别存在明显差异，薄层色谱中西洋参无人参的特征性斑点 Rf，紫外光谱中西洋参在 254 ～ 274 nm 波长范围内存在人参

没有的肩峰。结论 虽然西洋参和人参的外形相似，但深入鉴别仍可发现两者明显不同，日常使用和采购西洋参时应仔细鉴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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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洋参 Panax quinque folium L． 原产于加拿大和美国，具有

补气养阴、清热生津的功效，性偏于寒凉，对气虚而阴津耗伤有热

者最适宜，故“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”皆以西洋参代

之。近年来，由于西洋参的价格较高，我国市场上假冒产品较多，

其中尤以经特殊加工处理的人参 Panax ginseng C． A． Mey． 冒充

者居多，且仅从外观上很难辨别。为此，笔者对西洋参和人参的药

材性状、显微特征及理化鉴别进行了比较 [ 1 ]，供鉴别时参考。
1 仪器与试药

Xsp － 6c 型显微镜( 上海光学仪器厂) ; 20 cm × 20 cm 薄层板

( 浙江黄岩化工实验厂) ; 点样用微升毛细管( 日本岛津公司) ;

UV － 160A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( 日本岛津公司) ; PH030 型电热干

燥箱; CQ 超声波清洗器; HHS － 2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。西洋参( 原

产美国)、生晒参( 原产吉林) 均购自温岭医药有限公司; 对照品人

参 皂 苷 Rb1( 批 号 为 110704 － 201215)、人 参 皂 苷 Re( 批 号 为

110754 － 201203)、人参皂苷 Rg1( 批号为 110703 － 201127)、人参

皂苷 Rf( 批号为 111719 － 201121) 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

院; 硅胶 G( 青岛海洋化工厂) ; 展开剂为三氯甲烷 － 乙酸乙酯 －

甲醇 － 水( 15 ∶ 40 ∶ 22 ∶ 10，10 ℃ 以下放置，下层溶液备用) ; 水合

氯醛、甘油、氯仿、正丁醇、甲醇、乙醇等试剂。
2 方法与结果

2．1 性状鉴别

西洋参: 呈圆柱形或纺锤状，芦头及支根已去，长 2 ～ 6 cm，

直径 0． 5 ～ 2． 0 cm，表皮细洁，具细纵皱，横长栓化疤痕，呈线;

质地较坚实，断面较平坦，显角质，形成层环颜色较深，皮部棕

红色，树脂道多而粗大; 木部放射状纹理明显; 气味较特异，苦

而回甜 [ 2 ]。
人参( 生晒参) : 呈圆柱形或纺锤状，长 5 ～ 8 cm，直径 0． 6 ～

1． 0 cm，表皮较粗糙，纵皱较粗深，横长栓化疤痕短粗，突起多而

明显; 质地松轻，断面较平坦，略显粉性; 皮部多具放射状裂隙，棕

红色，树脂道稀疏而细小; 气味较弱，苦无回甜。
2．2 显微鉴别

西洋参粉末: 淡米黄色或淡黄白色; 树脂道纵断面观呈腔道

状，内含大量金黄色油滴状分泌物和少量桔红色条块状分泌物;

草酸钙簇晶直径 17 ～ 78 μm，棱角大多尖锐; 木栓细胞无色、淡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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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 人参皂苷对照品 2． 样品 3． 人参对照药材 4． 西洋参对照药材

图 1 西洋参与人参薄层色谱图

色或淡黄棕色; 横断面观呈类长方形，排列整齐，有时可见径向排

列的纹孔，呈椭圆形或裂隙状; 栓内层细胞常与木栓细胞相连; 导

管主要为网纹、梯纹导管; 淀粉粒多为单粒类圆形、类椭圆形或卵

形，直径 7 ～ 22 μm，脐点点状、裂缝状、人字状、V 字形，少数为十

字形 [ 3 ]。
人参( 生晒参) 粉末: 淡黄白色; 树脂道纵、横断面碎片易见，

腔内含金黄色或黄棕色块状物，分泌细胞含粒状物或油滴; 草酸

钙簇晶直径 20 ～ 68 μm，棱角多尖锐; 淀粉粒甚多，单粒类球形、
半圆形或不规则多角形，直径 4 ～ 20 μm，脐点点状、人字形或三

叉形; 复粒由 2 ～ 6 分粒组成 [ 4 － 5 ]。
2．3 薄层色谱鉴别

精密称取样品粉末 1 g，取氯仿 40 mL，水浴加热回流 1 h，弃

去氯仿液，挥尽药渣残存溶剂，加水 0． 5 mL 拌匀后，加水饱和的

正丁醇 10 mL，超声处理 30 min，取上清液，加 3 倍量氨试液振

摇，放置分层，取上层液蒸干，残渣加甲醇 1 mL 使溶解，作为供试

品溶液。另取人参、西洋参对照药材各 1 g，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

液。再取各人参皂苷对照品，加甲醇制成每 1 mL 各含 2 mg 的混

合溶液，作为对照品溶液。取上述 3 种溶液，均点样 2 μL( 同时点

2 块板) ，置干燥器中，次日分别用展开剂 A 与 B 展开，显色 [ 6 ]。
由图 1 可见，供试品溶液色谱中斑点 Rg1 的上方有人参的特

征性斑点 Rf，而西洋参对照药材溶液色谱则无此斑点; 在斑点 Re
与 Rg1 之间，供试品溶液与人参对照药材溶液色谱中多出 1 个斑

点，而西洋参对照药材溶液色谱则无此斑点。因此，判断样品为混

淆品人参，而非西洋参。
2．4 紫外光谱法鉴定

分别取西洋参、人参对照药材各 0． 5 g，加乙醇 10 mL，超声

处理 20 min，冷却，滤过，滤液加乙醇制成每 1 mL 相当于含生药

4 mg 的溶液，以相同溶剂为空白对照，在 200 ～ 400 nm 波长范围

内进行紫外扫描。结果，在 254 ～ 274 nm 波长范围内，人参有 1 个

最大吸收峰，而西洋参只有 1 个肩峰; 在 310 ～ 340 nm 波长范围

内，两者的紫外吸收曲线也有明显区别。
3 讨论

野外采集调查结果显示，人参与西洋参的形状极相似，但两

者生长区域不同，其质地也不同，西洋参的质地比人参要坚硬且

略重。另外，两者的主根也有区别。
西洋参与人参的显微特征有明显差异。从观察木栓细胞的形

状与大小很难加以区别，但人参的木栓细胞一般为横卧型，排列

比较整齐，而西洋参的木栓细胞一般为直立型，排列常不整齐。
供试品溶液质量浓度为 0． 5 ～ 1． 0 g /mL 时，点样量小，分离

效果较好，点样量过大，分离度反而降低。在相同质量浓度、相同

点样量时，西洋参的薄层斑点( 0． 5 mm) 一般均大于人参，薄层厚

度以在 0． 2 mm 以上为宜，太薄则分离不好。对于人参皂苷的分

离，以低湿度分离较好。最好用新铺薄层板，并在点样后将薄层板

立即置干燥器中，放置 12 h 以上 [ 6 ]再展开，分离度明显提高。
试验结果表明，人参虽然和西洋参属同科属植物，性状鉴别

容易混淆，但在其他方面两者还是有显著区别，在收购和使用西

洋参时应予以鉴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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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食品召回管理办法》日前发布，自 9 月 1 日起施行。该办

法强化了食品安全风险防控，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强化

了依法严格监管。其中规定: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现不安全食

品的，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，应当严格按照

期限召回不安全食品，并告知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停止生产经

营、消费者停止食用，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控食品安全风险; 食

品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、食品经营柜台的出租者、食品展销

会的举办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现不安全食品

的，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相关经营者停止经营不安全食

品。关于召回时限，一级召回是食用后已经或者可能导致严重

健康损害甚至死亡的，应当在知悉食品安全风险后 24 小时内

启动，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; 二级召回是食用后已经或者可

能导致一般健康损害的应当在知悉食品安全风险后 48 小时内

启动，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; 三级召回是对标签、标识存在虚

假标注的食品，应当在知悉相关食品安全风险后 72 小时内启

动，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对于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、腐败变

质、病死畜禽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不安全食品，

应当立即就地销毁。食品生产经营者，应当承担食品安全第一

责任人的义务，依法履行不安全食品的停止生产经营、召回和

处置责任; 应当在省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网站和主要媒体

上发布不安全食品召回公告; 不安全食品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风

险的，应当在停止生产经营、召回和处置不安全食品结束后 5
个工作日内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书面报告; 应当如实记录停止

生产经营、召回和处置不安全食品的名称、商标、规格、生产日

期、批次、数量等内容，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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